




主席 註1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專家委員會

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專家諮詢組 

調解監管制度工作小組

    主席 註2 

主席 註3

註1及2︰律政司司長辦公室按律政司司長的通知，於2024年10月14日加入此項目。
註3︰律政司司長辦公室按律政司司長的通知，於2024年10月25日加入此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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